
证券代码：600810   证券简称：神马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-035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董超先生、赵静女士、

赵海鹏先生的认可，并对本项议案表示一致同意。在审议本次交易时，

关联董事王良先生、万善福先生、巩国顺先生、张电子先生回避表决。 

3、本次股权托管协议的生效需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

公司变更控股股东承诺的议案》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变

更控股股东承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16-037）为前提条件。 

4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控

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平

煤神马集团”）拟将其所持有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尼龙化工”）51%的股权委托上市公司进行管理。 



公司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董事王良先生、万善福先生、巩国顺先生、

张电子先生回避了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，表决通过。公司三名

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尼龙化工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，中国

平煤神马集团持有公司49.28%的股份，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院 

法定代表人：梁铁山 

注册资本：1,943,209万元 

公司成立时间：2008年12月3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6831742526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济性质：国有控股 

经营范围：原煤开采和洗选；铁路运输；物资储运；建筑业；电



力、热力、自来水生产和供应；电力、通信工程施工；管道安装与维

修；环境监测；招标代理；租赁和商业服务业；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

服务；电梯安装及维修；信息传输服务；有线电视安装；电影放映；

剧场营业与服务；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；物业管理；机电设备修理；

承包境外工程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广告；煤矿安全仪器仪表的设计安

装；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汽车

销售；木材采伐；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；住宿、餐饮；旅行社；居民

服务业；生产、销售：帘子布、工业及民用丝、地毯丝、塑料及橡胶

制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）、机电产品及配件、

矿灯、轻（新）型建材、金属、非金属管道及配件、防爆电器、矿用

通风安全产品、金属构件、水泥、粉煤灰；批发、零售：焦炭、机动

车配件、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劳保用品、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、皮

带、木材、办公机具及配件、观赏鱼及渔具、农产品、食品、预包装

食品、保健品、工艺品、日用百货、服装、饮料、酒；卷烟、雪茄烟

零售（限分支机构）。 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国资委，持有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65.15%股权。 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近三年主营业务稳定，发展情况良好。截止

2015年12月31日，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5,130,772.81万元，所有

者权益总额2,755,515.65万元。（经审计） 

三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



住所：河南平顶山建设路东段开发区内 

注册资本：123,231.1960万元 

成立时间：1996年12月26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投资或控股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170000791G 

经营范围：尼龙66盐及深加工苯类系列产品、环已烷、已二胺、

已二酸、色母粒及相关化工原料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及易燃易爆

品），化工设备及配件的设计、制造与经营；化工、化学技术服务、

咨询服务；货运，建材销售。硝酸、环已醇、环已酮、环已烯、焦炭、

氢气、氧气、氮气、尼龙66切片的生产；技术开发服务。进出口业务

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房屋租赁。

（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

营）。 

尼龙化工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（万元） 

项目 2016年1-9月 2015年12月31日 

总资产    651,282.37  534,894.32 

净资产    276,939.87  269,240.41 

净利润      5,605.21  14,936.35 

注：2016年1-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2016年12月12日，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订《股权托管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

（一）托管标的 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所持尼龙化工51%股权。 

（二）托管期限 

托管期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注入尼龙化工控股权的承诺期，

即自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变更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，为

三年。 

如在托管期内，公司完成对尼龙化工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收购继而

能够控股尼龙化工的，托管协议终止。 

（三）托管费用 

托管费用为固定费用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需支付给公司的固定费

用为每年115万元。 

（四）托管权限和事项 

1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将其所持尼龙化工51%股权的经营管理权委

托给公司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对尼龙化工股权的所有权、收益权和处

置权不变。 

2、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委托公司对尼龙化工股权进行管理，防止

公司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不当影响或者损害。 

 3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委托公司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参加尼龙

化工股东会，行使作为尼龙化工股东所应当享有的所有股东决策权

利。 

4、托管期间涉及尼龙化工股权的管理，确需由中国平煤神马集

团履行付费义务之相关事项，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同意或授权后，由



公司代为办理，费用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担。 

5、如若涉及修改尼龙化工章程、增加或者减少尼龙化工注册资

本的决议，以及尼龙化工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或者变更尼龙化工

组织形式的，或者公司与第三方另行签署托管协议等重大事项的，或

者公司要求改变原托管股权经营方式的，需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同意

后方可实施。 

6、托管之尼龙化工股权的全部或者部分，因法律、法规或司法

要求被强制拍卖、冻结或者设定他项权利的，有关事项由双方共同协

商，该部分托管股权终止托管；因该等情形所致尼龙化工股权结构发

生变化的，由双方依据尼龙化工章程协商解决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不

向公司承担经济补偿责任。 

7、尼龙化工股权出现任何权利影响或者灭失的情形，公司应立

即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说明。 

8 、由于不可抗力或政府相关政策影响，双方之任何一方不能履

行或不能部分履行本协议的委托管理义务或者受托管理义务的，均不

视为违约，不用承担赔偿责任。但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，应尽快将情

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并将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

（五）权利与义务 

1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权利和义务： 

（1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享有尼龙化工股权的所有权、收益权和

处置权。 

（2）因公司的重大过失或超越托管权限，导致中国平煤神马集



团交由委托管理的尼龙化工股权造成损失的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可要

求公司赔偿损失。 

（3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支持公司加强和完善对托管尼龙化工股

权的经营管理。 

（4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应当保持托管尼龙化工股权处于正常状

态。 

2 、公司的权利和义务： 

（1）托管期间，公司享有尼龙化工除收益、处分以外的一切股

东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、推荐董事会及除职工监

事外的监事会成员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。 

（2）公司在处理托管事务时，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受到损

失的，公司可以要求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赔偿损失。 

（3）公司应当保持托管尼龙化工股权处于正常状态。 

（4）公司应当按照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托管事项处理委托事务，

不得自行变更托管方式。 

（5）未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同意，公司不得将其在本协议下的

托管事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。 

（六）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

1、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

国平煤神马集团变更承诺后生效。 

2、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

双方任何一方可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将尼龙化工置于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下，有利于尼龙化工日常经

营活动的规范治理，以便于待条件成熟时注入上市公司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董事王良先生、万善福先生、巩国顺先生、

张电子先生回避了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，表决通过。表决结果：

赞成5票，反对0票，否决0票。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议

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。 

2、公司受托管理尼龙化工51%的股权，利于整合和构建完整的尼

龙化工产业链以及提高和增强尼龙化工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内控管理。 

3、托管期间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完成尼龙化工控股权注入

公司的期间。如在托管期内，公司完成对尼龙化工全部或部分股权的

收购继而能够控股尼龙化工的，托管协议终止。 

4、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因此，同意《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本次《关于受托管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12月12日 

 


